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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需求表

	项目名称
	泰和县天湖山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建设用地咨询服务采购

	数量
	1项

	服务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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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81]二、采购要求

（一）服务需求 
1、项目背景
为保障泰和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天湖山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项目依法合规推进，需开展相关项目的用地预审、用地报批技术服务及不可避让生态保护红线论证工作，确保项目用地手续办理顺利，生态保护红线相关审批合规。
2、项目服务内容
泰和县水槎乡西阳山畲族村供水保障工程用地预审及用地报批技术服务工作；泰和县天湖山生态修复与保护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及用地报批技术服务工作；泰和县水槎乡西阳山畲族村原住居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可避让生态保护红线论证工作；泰和县水槎乡西阳山三江口段至盆形组农村道路建设工程不可避让生态保护红线论证工作；泰和县水槎乡合江村至西阳山畲族村生态巡护道路建设工程不可避让生态保护红线论证工作。
3、项目成果要求
用地预审及用地报批类服务：取得省自然资源厅下发的用地批复文件；
不可避让生态保护红线论证类服务：取得主管部门出具的生态保护红线允许人为活动认定意见。
4、编制依据：
    服务工作需严格遵循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政策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源部关于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意见》；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关于用地报批、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相关政策文件；
项目所在地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等基础资料。
5、服务内容技术要求：
5.1 用地预审及用地报批技术服务
1）负责收集整理项目相关基础资料，编制用地预审及用地报批所需全套技术文件，确保文件内容完整、数据准确、格式规范；
2）配合采购人完成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沟通、对接，及时反馈审批意见并完成文件修改完善；
3）全程跟踪审批流程，协调解决审批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直至取得省自然资源厅下发的用地批复文件。
 5.2 不可避让生态保护红线论证工作
1）开展项目现状调查、生态保护红线影响分析，编制《不可避让生态保护红线论证报告》；
2）报告需明确项目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的必要性、合理性，提出生态保护与修复措施，确保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要求；
3）配合采购人完成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公示等工作，根据评审意见修改完善报告，直至取得生态保护红线允许人为活动认定意见。
  6、人员配备
    供应商需拟派项目负责人1名具备注册城乡规划师证书，技术负责人1名具备注册城乡规划师证书，规划信息数据负责人1名具备注册城乡规划师证书，涉密信息安全管理负责人1名具备地理信息安全保密培训合格证，其他技术人员不少于2名具备国土空间规划初级及以上工程师证书或测绘地理信息相关专业初级及以上工程师证书。
三、 商务条件
1、付款方式：按项目进度据实结算，每完成一项服务内容并达到成果要求，根据成交供应商的分项报价支付该项费用，直至项目全部完结。
2、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
3、履约保证金：详见第二章“供应商须知”。
4、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5、投标报价：
供应商应认真考虑自身投标报价风险以及成交后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尤其是要慎重合理确定利润，自主投标报价，不得盲目压价。
6、不可抗力事件处理：在合同有效期限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不可抗力事件延续120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
7、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需成立专门项目组，配备具备相应专业能力的项目负责人及相关拟投入人员，项目负责人需全程负责本项目服务工作；
2.成交供应商需安排专人负责与采购人对接，及时响应采购人提出的工作要求，反馈项目进展情况；
3.成交供应商需配合采购人完成本项目相关的汇报、评审、公示等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8、质量要求：
1）服务成果需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政策文件要求，确保成果真实、准确、完整、合规；
2）成果文件需通过主管部门审查，最终取得本采购需求约定的审批文件/认定意见；
3）若因中标人技术文件编制质量问题导致审批不通过，中标人需无偿修改完善，直至通过审批，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9、知识产权：
1）成交供应商完成的本项目所有服务成果的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采购人有权在本项目相关工作中无偿使用、复制、修改成果文件；
2）成交供应商保证提交的服务成果不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形，若发生侵权纠纷，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
3）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成交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成果文件用于本项目以外的任何用途。
10、采购合同的签订：
[bookmark: bookmark127]成交供应商接到成交通知书后，持成交通知书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磋商文件、响应文件均作为合同订立的基础。成交供应商应将合同副本（一份）送采购代理机构备案（具体以签订的成交合同为准)。
11、违约责任：
（1）成交供应商逾期提供服务或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的，每逾期一天按合同额的1‰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20天仍不能提供服务的，采购人可解除双方的服务合同，造成采购人损失的，由成交供应商负责赔偿。
（2）如成交供应商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它义务，成交供应商在收到采购人发出的违约通知后30天内，或经采购人书面认可延长的时间内未能纠正其过失。采购人可向成交供应商发出书面通知，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影响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提出的索赔。
验收要求：
    12、验收依据：
    1）本采购需求、合同约定、国家及地方相关技术标准、主管部门审批文件/认定意见；
2）验收内容：成交供应商提交的全部服务成果文件，以及是否取得本采购需求约定的审批文件/认定意见；
3）验收方式：成交供应商完成全部服务工作后，向采购人提交成果文件及验收申请，采购人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签署验收文件。
13、其它要求：
（1）成交供应商需遵守采购人相关管理规定，配合采购人完成各项工作。
（2）成交后不得分包，转包，不接受挂靠公司、如供应商提供虚假资料的，一经发现立即解除合同没收保证金。
（3）供应商自行安排时间进行实地考察，以获得由供应商自己负责的有关编制招标响应文件和签署合同的所有信息，一旦成交这种考察即被认为其结果已在招标响应文件中的充分反映，考察现场的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4）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或服务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人员、质量事故，或因成交供应商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等责任事故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法律及经济责任.
（5）保密要求
供应商在实施本项目过程中，对采购人提供的所有基础资料及项目信息，包括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商业秘密信息，有保密义务，不得向第三方泄露；如由于供应商不慎泄露涉密数据，由此引发的刑事、民事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6)其他未尽事宜，请与采购人联系。
注：以上的技术、商务要求为采购人的最低要求，不接受负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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